关于增加2007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的通知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分会：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会议于2007年4月17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召开。五项学科竞赛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蒙星主任，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联系人等16人出席了会议。
经过讨论决定，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保持每省现有名额的基础上，增加奖励名额。根据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成绩、出国队员选拔结果以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的承办情况，对相关省份予以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奖励名额。具体细则如下：

1．对于上一年度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获二等奖以上的学生所在省份进行名额奖励：每位获二等奖学生所在省增加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壹名，每位获一等奖学生所在省增加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贰名。
2．本年度入选出国代表队每位学生所在省增加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贰名。
3．承办本年度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的省份增加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贰名。

4．在各省本年度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原有名额（上限20名）的基础上，以上1-3条的奖励名额在本年度可累加。

5．对今年执行本通知有困难的省份，可暂不执行。

按照以上决定，参照2006年第十五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获奖的情况、2007年冬令营出国队员选拔赛结果和承办2007年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的情况，决定给予部分省增加2007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增加的具体数量见附件。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

2007年4月23日

────────────────────────────────

  抄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部、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科竞赛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部（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委（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                           2007年4月23日印发
─────────────────────────────────────
附件：
2007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一等奖名额增加表
	省份名称
	全国竞赛一等奖增加生物联赛一等奖名额数量
	全国竞赛二等奖增加生物联赛一等奖名额数量
	入选出国代表队增加生物联赛一等奖名额数量
	承办全国竞赛增加生物联赛一等奖名额数量

	各省增加生物联赛一等奖名额总数量

	湖南省
	6
	
	2
	
	8

	浙江省
	8
	2
	2
	
	12

	辽宁省
	2
	2
	
	
	4

	山东省
	2
	2
	2
	
	6

	河北省
	4
	1
	
	
	5

	河南省
	4
	1
	
	2
	7

	安徽省
	2
	2
	2
	
	6

	湖北省
	2
	1
	
	
	3

	北京市
	2
	1
	
	
	3

	四川省
	2
	1
	
	
	3

	上海市
	2
	2
	
	
	4

	江苏省
	
	1
	
	
	1

	山西省
	
	3
	
	
	3

	广东省
	
	2
	
	
	2

	福建省
	
	3
	
	
	3

	重庆市
	
	1
	
	
	1

	江西省
	
	2
	
	
	2

	小计
	36
	27
	8
	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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